
立法會 C B ( 2 ) 1 2 9 3 / 1 1 - 1 2 ( 0 6 )號文件  

二零一二年三月十三日  

討論文件  

 

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  

 

發放特惠津貼予受本港水域海事工程影響的海魚養殖業人士的檢討  

 

目的  

  本 文 件 向 委 員 匯 報 最 近 檢 討 為 受 本 港 水 域 海 事 工 程 影 響 的 海

魚養殖業人士所設特惠津貼方案的結果。  

背景  

2 .   在 魚 類 養 殖 區 附 近 進 行 海 事 工 程 ， 可 能 會 影 響 養 殖 區 魚 類 的

健 康 和 生 長 ， 因 而 可 能 對 海 魚 養 殖 業 人 士 的 業 務 構 成 風 險 ， 令 他 們 必

須 決 定 是 否 要 繼 續 、 暫 停 或 永 久 結 束 其 業 務 。 遇 有 這 情 況 ， 受 影 響 的

海 魚 養 殖 業 人 士 或 會 蒙 受 經 濟 損 失 。 這 些 海 魚 養 殖 業 人 士 如 符 合 特 定

的 資 格 準 則 ， 便 可 獲 發 放 特 惠 津 貼 。 現 行 發 放 特 惠 津 貼 的 機 制 在 二 零

零 零 年 進 行 上 一 次 檢 討 ， 詳 情 載 於 財 務 委 員 會 第 F C C ( 9 1 - 9 2 ) 6 、

F C R ( 9 3 - 9 4 ) 7 2 和 F C R ( 2 0 0 0 - 0 1 ) 4 7 號文件內。概括而言，可以發放特惠

津貼的情況包括︰  

( a )  魚類養殖區清拆；  

( b )  魚 類 養 殖 區 因 海 事 工 程 而 導 致 懸 浮 固 體 含 量 較 工 程 進 行 前 五

年 內 所 錄 得 的 最 高 含 量 高 出 100%， 或 每 公 升 海 水 的 懸 浮 固 體

含 量 達 到 50 毫 克 ， 兩 者 以 較 低 者 為 準 (是 為 「 懸 浮 固 體 含 量

準則」 )；或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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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c )  挖 沙 或 卸 泥 工 作 的 指 定 界 線 與 魚 類 養 殖 區 的 刊 憲 界 線 之 間 的

最 短 水 域 距 離 是 5 千 米 或 以 下 ， 則 不 論 海 水 懸 浮 固 體 含 量 多

少 ， 進 行 工 程 的 最 初 兩 年 可 發 放 特 惠 津 貼 ( 是 為 「 距 離 準

則 」 )。 首 兩 年 期 屆 滿 後 ， 若 情 況 符 合 上 文 第 2 ( b )段 所 述 的 懸

浮 固 體 含 量 準 則 ， 受 影 響 的 海 魚 養 殖 業 人 士 才 可 再 獲 發 特 惠

津 貼 。 在 上 述 向 受 影 響 海 魚 養 殖 業 人 士 發 放 特 惠 津 貼 的 兩 年

期 內 ， 即 使 魚 類 養 殖 區 再 有 任 何 其 他 工 程 導 致 海 水 懸 浮 固 體

含 量 超 出 現 行 準 則 ， 有 關 人 士 也 不 會 獲 發 放 額 外 的 特 惠 津

貼。  

海 事 工 程 如 屬 在 魚 類 養 殖 區 刊 憲 界 線 五 千 米 以 外 的 挖 沙 或 卸 泥 工 作 ，

又 或 屬 於 其 他 類 別 ， 則 根 據 懸 浮 固 體 含 量 準 則 決 定 是 否 發 放 特 惠 津

貼。  

3 .   採 用 五 千 米 距 離 準 則 時 ， 在 合 資 格 工 程 首 兩 年 發 放 特 惠 津 貼

期 內 如 有 另 一 不 同 的 計 劃 項 目 展 開 海 事 工 程 ， 則 在 前 一 項 合 資 格 工 程

首 兩 年 屆 滿 後 ， 當 局 可 就 後 一 項 海 事 工 程 發 放 新 一 輪 特 惠 津 貼 ， 而 無

需 符 合 懸 浮 固 體 含 量 準 則 (見第 2 ( b )段 )， 但 條 件 是 無 人 在 同 一 期 間 領 取

超過一項特惠津貼。  

4 .   海 魚 養 殖 業 人 士 只 要 符 合 上 文 第 2  段 任 何 一 項 準 則 ， 不 論 是

否 有 任 何 實 際 財 政 損 失 ／ 魚 類 死 亡 ， 一 律 合 資 格 領 取 特 惠 津 貼 。 換 言

之 ， 情 況 如 符 合 五 千 米 距 離 準 則 或 通 過 懸 浮 固 體 含 量 測 試 ， 海 魚 養 殖

業 人 士 即 合 資 格 領 取 特 惠 津 貼 。 此 外 ， 海 魚 養 殖 業 人 士 無 需 為 了 獲 得

領 取 特 惠 津 貼 的 資 格 而 放 棄 依 法 申 索 的 權 利 。 特 惠 津 貼 發 放 後 ， 如 有

證 據 證 明 魚 類 是 因 海 事 工 程 而 死 亡 的 ， 海 魚 養 殖 業 人 士 仍 可 向 負 責 各

方申索損害賠償。  

5 .   特 惠 津 貼 發 放 前 ， 合 資 格 海 魚 養 殖 業 人 士 必 須 作 出 以 下 其 中

一項不能改變的選擇：  

( a )  繼 續 養 殖 海 魚 ， 自 行 承 擔 風 險 ， 並 領 取 特 惠 津 貼 ， 金 額 相 等

於在兩年正常養魚周期內的估計損失收入的 50%；或  

( b )  暫 停 養 殖 海 魚 兩 年 ， 並 領 取 特 惠 津 貼 ， 金 額 相 等 於 在 兩 年 正

常養魚周期內的估計損失收入加營運資本損失；或  

( c )  永 久 結 束 海 魚 養 殖 業 務 ， 並 領 取 結 業 特 惠 津 貼 ， 金 額 相 等 於

在 兩 年 正 常 養 魚 周 期 內 的 估 計 損 失 收 入 、 營 運 資 本 損 失 ， 以

及在魚排、魚籠及其他主要養殖設備方面的資本投資損失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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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.   海 魚 養 殖 業 人 士 一 直 堅 稱 受 海 事 工 程 影 響 的 範 圍 可 以 遠 超 過

五 千 米 ， 並 要 求 檢 討 特 惠 津 貼 的 現 行 資 格 準 則 ， 藉 此 處 理 即 將 進 行 的

一些海事工程帶來的不明朗因素。  

檢討  

7 .   我 們 的 檢 討 探 視 特 惠 津 貼 各 方 面 。 首 先 ， 我 們 研 究 現 時 涵 蓋

的 海 事 工 程 類 別 是 否 恰 當 ； 其 次 ， 我 們 評 估 放 寬 距 離 準 則 至 超 逾 五 千

米 是 否 有 科 學 證 據 支 持 ； 最 後 ， 我 們 檢 視 調 查 方 法 是 否 有 任 何 需 要 改

善的地方。  

資格準則  

距 離 準 則 的 適 用 範 圍  

8 .   現 行 五 千 米 距 離 準 則 僅 適 用 於 挖 沙 和 卸 泥 工 作 。 此 舉 理 由 是

當 局 已 知 挖 沙 和 卸 泥 工 作 會 帶 來 環 境 問 題 ， 因 此 引 入 距 離 準 則 ， 為 挖

沙 和 卸 泥 工 作 啟 動 特 惠 津 貼 機 制 ， 以 保 障 海 魚 養 殖 業 人 士 免 因 環 境 風

險 而 受 損 。 近 年 ， 海 魚 養 殖 業 人 士 一 再 向 當 局 提 出 他 們 的 憂 慮 ， 表 示

現 行 機 制 無 法 反 映 挖 沙 和 卸 泥 工 作 以 外 的 工 程 所 引 致 的 潛 在 風 險 。 事

實 上 ， 與 挖 沙 和 卸 泥 工 作 相 似 ， 其 他 海 事 工 程 (即 挖 掘 海 泥 和 卸 置 海 洋

填 海 填 料 )同 樣 會 產 生 泥 沙 懸 浮 物 以 致 影 響 水 質 ， 當 中 尤 以 大 型 工 程 為

甚。  

9 .   參 照 《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條 例 》 附 表 2 所 載 準 則 ， 挖 泥 量 超 過

500  000 立 方 米 的 挖 泥 工 作 屬 於 「 指 定 工 程 項 目 」 。 「 指 定 工 程 項 目 」

是 已 知 有 潛 在 環 境 問 題 的 工 程 項 目 ， 動 工 之 前 必 須 先 進 行 環 境 影 響 評

估，並取得環境許可證。  

10 .   至 於 填 料 卸 置 工 作 ， 雖 然 《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條 例 》 並 沒 有 對 卸

置 體 積 提 供 參 考 數 據 ， 但 根 據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和 工 程 界 別 常 用 的 模 擬 估

計，因卸置 2  000  000 立方米填料而向鄰近水體所釋放出的懸浮固體數

量，會與挖泥 500  000 立方米產生的效果相近。隨着科技發展，我們已

設 置 所 需 的 緩 解 措 施 把 工 程 對 環 境 造 成 的 影 響 控 制 在 標 準 內 。 然 而 ，

我 們 知 道 大 型 的 挖 掘 海 泥 和 卸 置 海 洋 填 海 填 料 工 程 對 環 境 的 潛 在 影

響 ， 可 能 與 挖 沙 和 卸 泥 工 程 相 若 。 鑑 於 上 文 所 述 ， 我 們 建 議 擴 大 距 離

準則的適用範圍，把挖泥量超過 500  000 立方米的挖泥工作，以及在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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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平基準 2 .5 米以下 註 1之處進行卸置量超過 2  000  000 立方米的填料卸

置工作 註 2都包括在內。  

11 .   在 釐 定 挖 掘 海 泥 和 卸 置 填 海 填 料 方 面 的 規 模 和 數 量 時 ， 我 們

會 以 海 洋 填 料 委 員 會 註 3和 公 眾 填 料 委 員 會 註 4分 別 就 有 關 工 程 項 目 協 定 的

淤泥挖掘量和填料卸置量為依據。  

以 五 千 米 為 界 的 距 離 準 則  

12 .   現 行 以 五 千 米 為 界 的 距 離 準 則 ， 最 初 於 二 零 零 年 檢 討 中 引

入 。 海 魚 養 殖 業 人 士 一 直 堅 稱 受 海 事 工 程 影 響 的 範 圍 可 以 遠 超 過 五 千

米。  

13 .   根 據 我 們 的 紀 錄 ， 自 二 零 零 零 年 以 來 ， 只 有 一 次 魚 類 養 殖 區

懸 浮 固 體 含 量 超 標 的 事 件 涉 及 在 五 千 米 範 圍 以 外 多 項 同 期 進 行 的 海 事

工 程 。 二 零 零 零 年 年 底 ， 竹 篙 灣 的 挖 掘 工 程 與 陰 澳 海 上 採 泥 區 的 卸 泥

工 程 同 期 進 行 ， 導 致 長 沙 灣 魚 類 養 殖 區 大 量 魚 類 死 亡 。 長 沙 灣 魚 類 養

殖區距離陰澳海上採泥區 14 .8 千米，距離竹篙灣填海區 9 .5 千米。上

述 兩 項 工 程 同 期 進 行 時 ， 長 沙 灣 魚 類 養 殖 區 每 公 升 海 水 的 懸 浮 固 體 含

量多次超過 50 毫克。在該段期間，長沙灣魚類養殖區錄得的懸浮固體

含量最高為每公升海水 73 毫克，相等於按懸浮固體含量準則啟動特惠

津 貼 機 制 所 需 水 平 的 146%。 當 局 遂 按 懸 浮 固 體 含 量 準 則 發 放 特 惠 津

貼 。 另 外 ， 當 局 成 立 獨 立 覆 核 委 員 會 ， 以 調 查 當 時 魚 類 死 亡 的 原 因 ，

並 發 放 補 償 金 以 完 滿 解 決 有 關 事 件 。 這 是 過 去 十 年 唯 一 一 宗 魚 類 養 殖

區 懸 浮 固 體 含 量 超 標 個 案 涉 及 在 五 千 米 範 圍 以 外 的 海 事 工 程 ， 而 且 這

宗 個 案 在 現 行 機 制 下 透 過 發 放 特 惠 津 貼 和 補 償 金 得 以 完 滿 解 決 ， 因 此

降 低 特 惠 津 貼 距 離 準 則 界 線 的 理 據 可 能 不 足 。 基 於 審 慎 理 財 的 方 針 ，

如要對距離準則作出重大改變，我們必須取得更多科學數據為支持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註 1  主 水 平 基 準 2 . 5 米 或 以 上 的 卸 置 工 作 不 屬 海 事 工 程 ， 因 為 這 類 工 作 不 會 受

潮 汐 影 響 。  

註 2  填 料 指 那 些 符 合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發 出 的 《 土 木 工 程 一 般 規 格 》 (二 零 零

六 年 版 )第 2 1 條 的 規 定 的 物 料 (石 填 料 除 外 )。  

註 3 海 洋 填 料 委 員 會 是 一 個 跨 部 門 委 員 會 ， 由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署 長 擔 任 主 席 。

它 負 責 為 所 有 政 府 、 半 政 府 機 構 和 大 型 私 人 項 目 ， 識 別 和 管 理 海 砂 資 源 的

供 應 和 需 求 ， 及 提 供 和 管 理 疏 浚 /挖 掘 沉 積 物 的 卸 置 容 量 。  

註 4  公 眾 填 料 委 員 會 是 一 個 跨 部 門 委 員 會 ， 由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署 長 擔 任 主 席 。

它 負 責 就 建 築 和 拆 卸 物 料 的 避 免 、 減 少 、 再 用 和 循 環 再 造 等 事 宜 ， 執 行 促

進 措 施 ， 並 監 督 公 眾 填 土 運 作 和 設 施 的 管 理 和 陸 上 填 料 儲 備 的 使 用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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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 .   儘 管 如 此 ， 當 局 注 意 到 海 魚 養 殖 業 人 士 的 聲 稱 的 事 例 。 海 魚

養 殖 業 人 士 指 出 近 年 漁 獲 不 斷 減 少 ， 魚 類 的 平 均 體 積 亦 越 來 越 小 。 雖

然 未 必 有 魚 類 因 海 事 工 程 而 死 亡 ， 但 魚 獲 的 魚 鰓 發 現 淤 泥 的 事 實 ， 足

以 證 明 海 事 工 程 可 能 對 魚 類 造 成 不 良 影 響 ， 例 如 增 加 魚 類 染 病 的 風

險。  

15 .   海 魚 養 殖 業 人 士 亦 聲 稱 ， 魚 類 養 殖 區 不 能 移 動 ， 面 對 海 事 工

程 可 能 產 生 的 影 響 ， 不 論 是 水 流 混 濁 抑 或 周 邊 環 境 滋 擾 以 致 妨 礙 魚 類

生 長 ， 都 是 首 當 其 衝 ， 只 能 被 動 地 承 受 。 養 魚 圈 養 於 指 定 的 飼 養 水

域 ， 海 魚 養 殖 業 人 士 並 無 法 主 動 採 取 任 何 預 防 措 施 以 減 輕 環 境 所 受 影

響。  

16 .   我 們 至 今 仍 未 有 充 分 確 證 支 持 在 現 階 段 全 面 放 寬 距 離 準 則 至

超 逾 五 千 米 。 但 從 整 體 角 度 而 言 ， 海 魚 養 殖 業 人 士 關 注 不 明 朗 的 經 營

環 境 ， 我 們 認 為 不 無 理 由 。 由 於 海 事 工 程 和 魚 類 養 殖 區 處 於 本 港 同 一

海 道 系 統 內 ， 正 如 海 魚 養 殖 業 人 士 所 稱 ， 無 人 可 以 完 全 斷 言 海 事 工 程

對 五 千 米 以 外 的 魚 類 養 殖 區 不 會 構 成 潛 在 風 險 。 如 有 多 項 工 程 同 期 進

行 (而 且 有 些 可 能 規 模 龐 大 )， 又 或 時 間 上 雖 然 沒 有 重 叠 但 短 時 間 內 相 繼

進行，則上述風險更會增加。  

17 .   下列大型海事工程全部訂於未來數年內在西部水域展開︰  

預計規模  

海事工程  
計劃  

動工日期  
挖掘量  卸置量  

路政署  

( 1 )  港 珠 澳 大 橋 香 港

口岸  

2011 年年底  30 萬立方米 1 580 萬立方米 

( 2 )  港 珠 澳 大 橋 香 港

接線  

2012 年  47 萬立方米 205 萬立方米 

( 3 )  屯 門 至 赤 鱲 角 連

接路  

2011 年年底  104 萬立方米 430 萬立方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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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木工程拓展署  

( 4 )  大 小 磨 刀 以 南 污

染 泥 卸 置 設 施 的

挖 掘 、 管 理 及 覆

蓋工程 註 5 

2012 年  1 100 萬立方米 1 100 萬立方米 

( 5 )  為 葵 青 貨 櫃 港 池

及 其 進 港 航 道 提

供足夠水深
註 5 

2014 年  400 萬立方米 － 

環境保護署  

( 6 )  發 展 綜 合 廢 物 管

理設施第一期 註 5 

2013 年  27 300 立方米 240 萬立方米 

 

這 些 工 程 的 累 積 效 應 對 海 魚 養 殖 業 人 士 帶 來 的 有 形 及 無 形 衝 擊 均 需 處

理。  

18 .   三 年 內 在 同 一 海 道 系 統 中 展 開 六 項 大 型 海 事 工 程 項 目 ， 幾 乎

是 史 無 前 例 。 六 項 工 程 項 目 全 部 位 於 西 部 水 域 ， 該 水 域 自 成 一 系 ， 水

文 地 貌 相 近 。 西 部 水 域 十 分 渠 道 化 ， 稀 釋 效 果 遠 遠 不 及 東 部 的 海 洋 性

水 域 。 受 六 項 工 程 項 目 影 響 的 總 海 洋 面 積 約 為 800 公 頃 。 預 估 六 項 工

程計劃總計挖掘量為 1  712 萬立方米，總計卸置量為 3  630 萬立方米。

工 程 計 劃 的 指 定 界 線 與 馬 灣 、 長 沙 灣 和 索 罟 灣 魚 類 養 殖 區 之 間 的 最 短

距離介乎 5 .2 千米至 9 .0 千米
註 6不等。六項工程計劃的位置圖載於附件

A。  

19 .   六 項 工 程 計 劃 的 施 工 時 間 相 近 ， 當 中 有 些 規 模 龐 大 ， 而 且 同

一 海 道 系 統 將 受 六 項 工 程 項 目 一 起 構 成 的 累 積 效 應 所 影 響 ， 因 此 我 們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註 5  當 局 會 向 財 務 委 員 會 申 請撥款以實 施 這 些 工 程 計 劃 。  

註 6  馬 灣 魚 類 養 殖 區 與 葵 青 貨 櫃 港 池 界 線 之 間 的 最 短 距 離 為 5 . 2 千 米 。  
索 罟 灣 魚 類 養 殖 區 與 葵 青 貨 櫃 港 池 界 線 之 間 的 最 短 距 離 為 6 . 1 千 米 。  
長 沙 灣 魚 類 養 殖 區 與 綜 合 廢 物 管 理 設 施 第 一 期 界 線 之 間 的 最 短 距 離 為 9 . 0
千 米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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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 須 妥 為 處 理 其 對 附 近 魚 類 養 殖 區 的 潛 在 衝 擊 。 西 部 水 域 的 海 魚 養 殖

業 人 士 要 為 其 業 務 決 定 此 期 間 養 魚 周 期 的 飼 養 密 度 和 飼 養 品 種 ， 將 會

極 之 困 難 。 發 放 特 惠 津 貼 的 理 念 ， 是 基 於 海 事 工 程 或 會 影 響 魚 類 的 健

康 和 生 長 ； 對 於 必 須 作 出 某 些 商 業 決 定 的 海 魚 養 殖 業 人 士 而 言 ， 的 確

可 能 構 成 風 險 。 基 於 此 理 念 ， 同 時 考 慮 到 三 個 魚 類 養 殖 區 位 處 的 西 部

水 域 將 於 三 年 內 開 展 六 項 大 型 海 事 工 程 計 劃 ， 情 況 幾 乎 前 所 未 有 ， 我

們 認 為 特 別 安 排 為 該 處 的 魚 類 養 殖 區 (即 馬 灣 、 長 沙 灣 和 索 罟 灣 魚 類 養

殖區 )啟動特惠津貼機制，理由相當充分。  

 

20 .   基 於 情 況 特 殊 ， 我 們 建 議 就 該 六 項 工 程 發 放 一 次 過 的 特 惠 津

貼。特惠津貼的金額按第 5 ( a )至 ( c )段詳述的現行特惠津貼機制計算。  

21 .   發 放 特 惠 津 貼 的 兩 年 期 內 ， 即 使 受 影 響 的 魚 類 養 殖 區 附 近 再

有 任 何 其 他 海 事 工 程 進 行 ， 導 致 期 間 海 水 中 的 懸 浮 固 體 含 量 超 出

F C R ( 2 0 0 0 - 0 1 ) 4 7 所 載 的 現 行 準 則 ， 有 關 人 士 也 不 會 再 獲 發 放 特 惠 津

貼。有關準則為：  

( a )  該 區 的 懸 浮 固 體 含 量 較 工 程 進 行 前 五 年 內 所 錄 得 的 最 高 含 量

高出 100%；或  

( b )  每公升海水的懸浮固體含量達到 50 毫克。  

不 過 ， 兩 年 期 屆 滿 後 ， 若 有 關 魚 類 養 殖 區 海 水 中 的 懸 浮 固 體 含 量 因 任

何 海 事 工 程 達 到 上 述 的 準 則 ， 則 當 局 可 再 發 放 特 惠 津 貼 。 如 海 事 工 程

與 魚 類 死 亡 的 因 果 關 係 獲 確 立 ， 受 影 響 的 海 魚 養 殖 業 人 士 可 繼 續 就 其

實際損失申索補償。  

調查方法  

22 .   目 前 ，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(漁 護 署 )會 進 行 定 期 調 查 收 集 數 據 ， 以

釐 定 各 項 用 以 計 算 特 惠 津 貼 的 款 額 。 漁 護 署 進 行 調 查 的 海 魚 養 殖 魚 排

是 隨 機 抽 樣 ， 不 論 魚 排 以 經 營 何 種 業 務 為 主 。 過 去 十 年 ， 很 多 海 魚 養

殖 牌 照 持 有 人 在 養 殖 場 經 營 多 元 業 務 ， 並 非 所 有 魚 排 都 以 養 殖 海 魚 為

主 。 有 些 主 要 從 事 休 閒 垂 釣 ， 有 些 暫 存 魚 身 大 小 已 達 售 賣 標 準 的 進 口

魚 等 待 供 應 市 場 。 由 於 調 查 所 收 集 的 數 據 亦 會 涵 蓋 非 以 養 殖 海 魚 為 主

的 魚 排 ， 致 令 計 算 特 惠 津 貼 額 時 出 現 偏 差 。 舉 例 來 說 ， 主 要 從 事 休 閒

垂 釣 的 魚 排 的 放 養 密 度 可 能 極 低 ， 而 用 作 暫 存 進 口 魚 的 魚 排 的 放 養 密

度 則 可 能 極 高 。 為 消 除 這 方 面 的 偏 差 ， 我 們 建 議 改 善 現 行 調 查 方 法 ，

在 計 算 特 惠 津 貼 的 款 額 時 ， 只 採 用 主 要 業 務 為 養 殖 海 魚 的 養 殖 場 的 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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據 ， 並 撇 除 放 養 密 度 極 高 或 極 低 的 數 據 集 (例 如 每 平 方 米 魚 排 面 積 的 放

養量少於 2 公斤或高於 50 公斤 )。我們亦建議為收集魚類批發價數據而

進 行 的 調 查 ， 由 每 年 一 次 增 至 每 月 一 次 ， 從 而 計 算 出 季 節 性 魚 價 變 動

的平均數。  

建議  

23 .   總結上文，當局在檢討得出結果後有下列建議：  

( a )  擴大距離準則的適用範圍至涵蓋：  

( i )  總挖泥量超過 500  000 立方米的海上挖泥工作，以及  

( i i )  海 上 填 料 卸 置 量 超 過 2  000  000 立 方 米 並 在 主 水 平 基 準

2 .5  米以下進行的卸置工作；  

( b )  就第 17  段 所 述 計 劃 在 二 零 一 一 年 年 底 至 二 零 一 四 年 於 西 部水

域 動 工 的 六 項 海 事 工 程 計 劃 作 出 特 別 安 排 ， 向 西 部 水 域 魚 類

養 殖 區 (即 馬 灣 、 長 沙 灣 和 索 罟 灣 魚 類 養 殖 區 )的 海 魚 養 殖 業 人

士發放特惠津貼；  

( c )  上 文 ( b )段 所 指 的 特 惠 津 貼 ， 在 全 部 六 項 工 程 的 施 工 期 內 發 放

只限一次，詳情如下：  

( i ) 如 合 資 格 的 海 魚 養 殖 業 人 士 選 擇 繼 續 經 營 養 殖 海 魚 業

務 ， 特 惠 津 貼 金 額 便 相 等 於 在 兩 年 正 常 養 魚 周 期 內 的 估

計損失收入的 50%；  

( i i )  如 合 資 格 的 海 魚 養 殖 業 人 士 選 擇 暫 停 經 營 養 殖 海 魚 業 務

兩 年 ， 特 惠 津 貼 金 額 便 相 等 於 在 兩 年 正 常 養 魚 周 期 內 的

估計損失收入加營運資本損失；或  

( i i i )  如 合 資 格 的 海 魚 養 殖 業 人 士 選 擇 結 束 經 營 養 殖 海 魚 業

務 ， 特 惠 津 貼 金 額 便 相 等 於 在 兩 年 正 常 養 魚 周 期 內 的 估

計 損 失 收 入 、 營 運 資 本 損 失 ， 以 及 在 魚 排 、 魚 籠 及 其 他

主要養殖設備方面的資本投資損失；以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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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d )  改善計算「估計損失收入」基準的方法如下：  

( i ) 採用以養殖海魚為主要業務的養殖場的調查數據；以及  

( i i )  增 加 在 收 集 魚 類 批 發 價 數 據 調 查 方 面 的 次 數 ， 由 每 年 一

次增至每月一次。  

24 .   立 法 會 財 務 委 員 會 在 一 九 九 一 年 、 一 九 九 三 年 和 二 零 零 零 年

批 准 為 海 魚 養 殖 業 人 士 提 供 特 惠 津 貼 方 案 的 所 有 其 他 項 目 將 會 維 持 不

變。建議對現行安排作出的改變載於附件 B。特惠津貼機制中不受是次

檢討影響並會繼續有效的項目，載於附件 C。  

生效日期  

25 .   我 們 建 議 以 二 零 一 一 年 四 月 一 日 為 生 效 日 期 ， 以 便 受 到 是 次

檢 討 期 間 開 展 的 工 程 所 影 響 的 海 魚 養 殖 業 人 士 也 可 以 從 中 受 惠 。 如 獲

財 務 委 員 會 批 准 ， 有 關 建 議 將 適 用 於 此 生 效 日 期 後 開 始 的 海 事 工 程 所

會影響的海魚養殖業人士。  

諮詢  

26 .   進 行 是 次 檢 討 期 間 ， 食 物 及 衞 生 局 和 漁 護 署 曾 會 見 海 魚 養 殖

業 人 士 ， 聽 取 他 們 對 現 行 特 惠 津 貼 機 制 的 意 見 。 此 外 ， 食 物 及 衞 生 局

和 漁 護 署 人 員 ， 聯 同 其 他 負 責 海 事 工 程 的 政 策 局 和 部 門 的 代 表 進 行 了

實 地 視 察 ， 並 與 海 魚 養 殖 業 人 士 對 話 。 海 魚 養 殖 業 人 士 要 求 把 距 離 準

則由五千米延長至 15 千米、擴大距離準則的適用範圍至涵蓋不屬挖沙

或 卸 泥 的 海 事 工 程 ， 以 及 增 加 特 惠 津 貼 額 。 在 檢 討 接 近 完 結 時 ， 當 局

向 海 魚 養 殖 業 人 士 解 釋 難 有 理 據 支 持 放 寬 距 離 準 則 ， 但 亦 就 計 劃 在 未

來 數 年 動 工 的 六 項 工 程 的 可 見 影 響 ， 向 他 們 講 述 當 局 的 看 法 ， 並 說 明

經 修 訂 的 調 查 方 法 可 使 特 惠 津 貼 額 更 真 實 反 映 受 影 響 海 魚 養 殖 業 人 士

可能蒙受的經濟損失。業界廣泛同意目前的建議。   

對財政的影響  

27 .   就 已 知 的 公 共 海 事 工 程 而 言 ， 在 現 行 機 制 下 ， 除 非 魚 類 養 殖

區 的 懸 浮 固 體 含 量 達 到 啟 動 發 放 特 惠 津 貼 的 水 平 ( 即 懸 浮 固 體 含 量 準

則 )， 否 則 當 局 無 需 向 海 魚 養 殖 業 人 士 發 放 特 惠 津 貼 。 如 按 建 議 把 距 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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準則的適用範圍擴大至涵蓋挖泥量超過 500  000  立方米的挖泥工作，則

須 向 蘆 荻 灣 (與 葵 青 貨 櫃 港 池 挖 掘 地 點 距 離 4 . 3  千 米 )的 受 影 響 海 魚 養 殖

業 人 士 發 放 特 惠 津 貼 ； 按 照 使 用 擬 議 抽 樣 方 法 得 出 的 新 特 惠 津 貼 額 計

算，款額最高為 2 ,790  萬元。此外，如實施特別安排向馬灣、長沙灣和

索 罟 灣 的 受 影 響 海 魚 養 殖 業 人 士 發 放 一 筆 過 特 惠 津 貼 ， 按 照 使 用 擬 議

抽樣方法得出的新特惠津貼額計算，總計款額最高約為 7 ,410  萬元。實

際開支將視乎海魚養殖業人士所選取的方案而定。  

未來路向  

28 .   請委員留意本文件第 23 段所述建議，提供意見。當局會考慮

委員的意見，並盡快把建議提交財務委員會。  

 

食物及生局  

漁農自然護理署  

二零一二年三月  



附件 A 

 
 
 

將於 2011 年年底至 2014 年在西部水域展開的 
六項大型海事工程的位置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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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B 

評估海魚養殖業人士是否合資格獲發特惠津貼的  

現行安排和建議安排  

 (A)  現行安排  (B )  建議的新安排  

1.資格準則  懸浮固體準則  

倘 魚 類 養 殖 區 的 懸 浮 固 體 含

量 達 到 下 列 水 平 ， 便 會 發 放

特惠津貼：  

( a )  較 過 往 五 年 所 錄 得 的 最

高含量高出 100%；或  

( b )  每公升海水的含量達 50

毫克  

兩者以較低者為準。  

懸浮固體準則  

維持不變。  

 距離準則  

海 魚 養 殖 業 人 士 在 兩 年 正 常

養 魚 周 期 內 會 領 取 一 筆 過 特

惠津貼，倘若：  

( i )  下列工作的指定界線：  

( a )  挖沙工作；  

( b )  卸泥工作，  

與 魚 類 養 殖 區 的 刊 憲 界 線 之

間 的 最 短 水 域 距 離 是 五 千 米

或 以 下 ， 不 論 懸 浮 固 體 含 量

多少。  

距離準則  

海 魚 養 殖 業 人 士 在 兩 年 正 常 養

魚 周 期 內 會 領 取 一 筆 過 特 惠 津

貼，倘若：  

( i )  下列工作的指定界線：  

( a )  挖沙工作；  

( b )  卸泥工作；  

( c )  挖 掘 海 泥 量 逾

500  000 立 方 米 的 挖

泥工作；或  

( d )  體 積 逾 2  000  000 立

方 米 並 在 主 水 平 基 準

2 .5 米 以 下 進 行 的 卸

置 海 洋 填 海 填 料 工

作，  

與 魚 類 養 殖 區 的 刊 憲 界 線 之 間

的 最 短 水 域 距 離 是 五 千 米 或 以

下，不論懸浮固體含量多少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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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 i i )  首 兩 年 期 屆 滿 後 ， 倘 魚

類 養 殖 區 的 懸 浮 固 體 含

量超過每公升 50 毫克，

合 資 格 的 海 魚 養 殖 業 人

士 才 可 再 獲 發 特 惠 津

貼。  

( i i i )  在 合 資 格 工 程 首 兩 年 發

放 特 惠 津 貼 期 內 如 有 另

一 不 同 的 計 劃 項 目 展 開

海 事 工 程 ， 則 在 前 一 項

合 資 格 工 程 首 兩 年 過

後 ， 當 局 可 就 後 一 項 海

事 工 程 發 放 新 一 輪 特 惠

津 貼 ， 而 無 需 符 合 懸 浮

固 體 含 量 準 則 (見 正 文 第

2 ( b )段 )， 但 條 件 是 無 人

在 同 一 期 間 領 取 超 過 一

項特惠津貼。  

( i v )  海 事 工 程 如 屬 在 魚 類 養

殖 區 刊 憲 界 線 五 千 米 以

外 的 挖 沙 或 卸 泥 工 作 ，

又 或 屬 於 其 他 類 別 ， 則

根 據 懸 浮 固 體 含 量 準 則

決 定 是 否 發 放 特 惠 津

貼。  

( i i )  維持不變。  

 

 

 

 

 

( i i i )  維持不變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(iv) 維持不變。  

2.調查方法  ( i )  隨 機 抽 取 根 據 《 海 魚 養
殖 條 例 》 發 牌 的 持 牌

人 ， 不 論 其 魚 場 的 主 要

業 務 為 何 (包 括 已 停 業 魚
場 、 休 閒 魚 場 和 魚 酒

店 )。  

( i i )  調 查 魚 類 批 發 價 格 ， 現
時 主 要 在 十 一 月 至 四 月

期間進行。  

( i )  每 平 方 米 魚 排 面 積 的 產 量

不足 2  公斤或超過 50  公斤

的 數 據 集 ， 將 不 納 入 特 惠

津貼率計算範圍。  

 

( i i )  抽 樣 次 數 增 至 全 年 每 月 一

次。  

 



附件 C 

不受是次檢討影響的特惠津貼機制項目  

特惠津貼方案  資格準則  涵蓋範圍  

1 .  搬遷津貼  ( 1 )  魚類養殖區清拆；
以及  

( 2 )  海魚養殖業人士選
擇把其魚排由遭清
拆的魚類養殖區遷
往 另 一 個 准 用 水
域。  

  重新裝配固定裝置
和搬遷的開支；以
及  

  因受騷擾而蒙受的
損失，按魚獲損失
的市值計算。  

2 .  遷置津貼  海魚養殖業人士的魚排
被強制由魚類養殖區內
的一個地點遷往同一區
內的另一地點。  

  所需的實際開支，
但不得超逾搬遷津
貼下重新裝配固定
裝置的津貼額。  

3 .  結業津貼  海魚養殖業人士在魚類
養 殖 區 清 拆 後 永 久 結
業。  

  在 2 年正常養魚周
期內的估計損失收
入；  

  營運資本損失；以
及  

  計及魚排、魚籠及
其他主要養殖設備
剩餘價值的資本投
資損失。  

4 .  為受海事工程影響
的海魚養殖業人士
所設特惠津貼  

魚類養殖區的懸浮固體
含量達到下列水平：  

( a )  較附近工程開展前
5 年內所錄得的最
高含量高出 100%；
或  

( b )  每公升海水的含量
達 50 毫克，  

兩者以較低者為準。  

 

方 案 A： 選 擇 自 承 風
險，繼續養殖海魚  

  在 2 年正常養魚周
期內的估計損失收
入的 50%；  
 

方案 B：暫停營業兩年  

  在 2 年正常養魚周
期內的估計損失收
入；以及  

  營運資本損失。  
 

方案 C：結業  

  在 2 年正常養魚周
期內的估計損失收
入；  

  營運資本損失；以
及  

  計及魚排、魚籠及
其他主要養殖設備
剩餘價值的資本投
資損失。  

 


	fe0313cb2-1293-6-c
	fe0313cb2-1293-6-a-c
	fe0313cb2-1293-6-b-c
	fe0313cb2-1293-6-c-c

